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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公司歷史可追溯至2005年5月，當時聯合創始人同創立境內控股公司（我們在中國
的主要經營實體之一），聯合創始人均為中國HCM行業的資深人士。王先生與紀先生的履歷
及任職經歷詳情見「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 董事」。自我們的境內控股公司成立以來，我們一
直致力於為中國企業提供雲端HCM解決方案，以高效招聘、評估、管理及留住人才。

本公司於2018年4月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籌備[編纂]，我們亦已進行重組，詳
情見本節下文「重組」。

我們的業務里程碑

下文載列本集團若干主要業務發展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2005年 成立我們的境內控股公司，前稱北京北森測評技術有限公司
2010年 發佈招聘雲、繼任雲及績效雲
2015年 發佈PaaS基礎設施及核心人力
2019年 向部分選定客戶開放PaaS基礎設施以及發佈第三方應用商店
2020年 發佈一體化雲端HCM解決方案及在線學習

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及經營實體

於往績記錄期間對我們具有戰略重要意義或對我們的經營業績作出重大貢獻的實體
如下：

1. 境內控股公司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主要通過境內控股公司經營業務。我們的境內控股公司於2005

年5月17日成立為有限公司，由王先生及紀先生最終持有，主要從事Paas基礎設施業務。於
2015年9月21日，為準備在新三板掛牌，境內控股公司由有限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6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間，境內控股公司於新三板掛牌，詳情見本節下文「— 境
內控股公司在新三板掛牌及摘牌」。

我們已採納與北京外商獨資企業、境內控股公司及其登記股東之間的合約安排，據
此，本公司能夠有效行使對境內控股公司及境內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運營的控制權並享有
境內控股公司及境內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經營所得全部經濟利益。詳情見「合約安排」。

2. 成都外商獨資企業

成都外商獨資企業於2019年1月3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作為Beisen HK的直接全
資附屬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成都外商獨資企業主要從事SaaS產品銷
售及開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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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8月28日及2021年10月20日，成都外商獨資企業與境內控股公司訂立一系列
商標、軟件、著作權及知識產權轉讓協議，據此，境內控股公司向成都外商獨資企業轉讓
其關於SaaS銷售及開發業務方面的重大知識產權資產。詳情見本節下文「 — 重組 — 境內重
組 — 8.非受限業務的重組」。

公司主要發展及本集團股權變動

本公司於2018年4月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於註冊成立時，本公
司的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分為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於同日，
本公司按面值每股0.0001美元向Xiasen Limited及Xisen Limited各自配發及發行8,011,937股普通
股。

境內控股公司及本公司自各自成立起已吸引多輪[編纂]投資。詳情見本節下文「[編纂]

投資」。有關本公司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股本變動的詳情，見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
一般資料 — A. 有關本集團的進一步資料 — 2.本公司的股本變動」。

於2021年7月26日，Xiasen Limited與王先生所設立的家族信託間接註冊成立的公司
Zhaosen Holding Limited（「Zhaosen」）（王先生擔任其唯一董事）訂立股份轉讓契據。根據該股
份轉讓契據，Xiasen Limited向Zhaosen全數轉讓其所持本公司的7,977,937股普通股、102,500

股C輪優先股及25,000股D輪優先股。同日，Xisen Limited與紀先生所設立的家族信託間接註
冊成立的公司Weisen Holding Limited（「Weisen」）（由紀先生擔任其唯一董事）訂立股份轉讓契
據。根據該股份轉讓契據，Xisen Limited向Weisen全數轉讓其所持本公司的7,961,937股普通
股及102,500股C輪優先股。於該等股份轉讓完成後，Xiasen Limited及Xisen Limited不再為我
們的直接股東，而Zhaosen及Weisen成為本公司的直接股東。

此外，我們將於[編纂]時（計及[編纂]）根據[編纂]購股權計劃項下獲行使的購股權向員
工持股平台發行合共23,761,790股股份。有關詳情，請參閱「附錄四 — 法定及一般資料 — D. 

[編纂]購股權計劃」。

主要收購、出售及合併

除本節「— 出售及註銷若干附屬公司」所披露者外，我們自註冊成立起並無進行我們
認為於往績記錄期間對我們屬重大的任何收購、出售或合併。

一致行動安排

為簡化及優化股權架構並確保本集團的所有權及業務發展維持穩定，聯合創始人及
相關股東已於往績記錄期前及期間訂立若干一致行動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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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一致行動協議

於2015年9月，聯合創始人、北森縱橫與北森投資（統稱為「境內一致行動訂約方」）訂
立一致行動協議（「境內一致行動協議」），據此，(i)彼等已經並將繼續、且只要彼等仍直接
於境內控股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於境內控股公司的董事會會議及股東大會上表決前相互
協商並達成共識；(ii)倘各方未能達成共識，彼等須按彼等之間持有最高表決權一方的意見
投票；及(iii)倘兩名或以上人士持有相同表決權，則彼等須按王先生的意見投票。自境內一
致行動協議日期起，境內一致行動協議概無其他方所持境內控股公司的表決權超過王先生
所持者。北森縱橫及北森投資均為有限合夥企業，分別於2013年10月10日及2015年4月17日
在中國成立，而北森資產為由王先生及紀先生分別持有及控制50%及50%的投資公司及彼等
的普通合夥人，因此北森資產最終由王先生及紀先生控制。

境外一致行動協議

境外一致行動訂約方於2021年12月31日訂立一致行動協議並於2022年1月8日對該一
致行動協議訂立補充確認（統稱為「境外一致行動協議」），據此，（其中包括）境外一致行動
訂約方確認承認及確認，為監管境內一致行動協議所載一致行動安排，彼等自本公司（即
本集團控股公司）註冊成立起已進行一致行動，及彼等進一步同意彼等各自須(i)事先達成共
識並按照王先生的意見就提呈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股東的全部事項於本集團成員公司股東
大會上投票；(ii)事先達成共識並按照王先生的意見就提呈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董事會的全
部事項投票（倘任何境外一致行動訂約方為董事）或促使境外一致行動訂約方委任的董事投
票。Senyan為我們於2019年7月16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員工股權平台，
由Xiasen Limited擔任普通合夥人。

境內控股公司在新三板掛牌及摘牌

新三板是中國受歡迎的掛牌平台，在該平台掛牌的公司數量大幅增加便證明了此點。
與中國的其他證券交易所或掛牌平台相比，新三板為申請人提供更節省時間和成本的掛牌
流程，涉及的行業更廣泛，掛牌後出售及轉讓股份的條件更為靈活。故此，我們的境內控
股公司於2016年向新三板申請股份掛牌，並於2016年4月5日，境內控股公司的股份在新三板
掛牌，股份代號為836393（「新三板掛牌」）。新三板掛牌幫助我們的境內控股公司獲得了一
個更活躍有效的企業融資平台，並有助加強公司治理以求業務長期發展。

於境內控股公司在新三板掛牌期間，章健敏女士、貢燕女士、張浩先生、孟繁忠先
生及屠永鋼先生（均為個人投資者，統稱為「新三板股東」）與境內控股公司的當時股東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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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控股公司證券，該交易乃通過新三板交易系統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進行，並參考(i)境
內控股公司當時根據新三板相關規則披露的公開可得財務資料；及(ii)境內控股公司股份當
時的交易價，及╱或(iii)境內控股公司股份的原始購買價（倘適用）。

據董事所深知，(i)除貢燕女士及章健敏女士（彼等分別代表我們的創始人持有我們境
內控股公司的4,000股及1,000股股份）外，各新三板股東均為獨立第三方；及(ii)境內控股公
司及新三板股東之間不存在關於彼等當時於境內控股公司股權的糾紛、訴訟或法律程序。

其後於2018年，經考慮新三板的交易活動及品牌知名度未必能滿足我們的預期，具體
而言，境內控股公司的董事認為國際投資者對境內控股公司所在行業、業務及我們的HCM

解決方案相對更為熟悉，因此尋求在聯交所上市能令本集團的公平值獲得發現及確定。考
慮到我們的長期業務發展計劃（包括探索潛在的海外擴張機會及擴寬接觸多元化及全球投
資者的渠道）、提高本集團融資效率的必要性以及簡化公司架構以減少資本開支及提高決策
效率，董事認為，聯交所（作為一家國際公認且聲譽卓著的證券交易所）乃為更合適的上市
地，能為我們進入國際股票市場及擴展業務提供一個理想平台。尤其是，本集團所在行業
的若干可比較公司均於聯交所上市，且董事認為，於聯交所上市能令我們更好地吸引國際
市場上對本集團所在行業及業務模式更為熟悉的投資者。因此，作為計劃的一部分，境內
控股公司通過自願申請的方式於2018年4月27日在新三板摘牌（「新三板摘牌」）。

董事認為，新三板摘牌合乎商業情理並符合本集團的發展需要及於股票市場的長遠
戰略規劃。董事已確認，境內控股公司於新三板掛牌期間，其已實質遵守所有適用法律，
並且境內控股公司、其股東或董事均未受到任何監管機構作出的任何與境內控股公司有關
的重大調查或紀律處分，亦無存在因境內控股公司而嚴重違反規管新三板的相關規則的情
況。董事亦確認，並無有關新三板掛牌及新三板摘牌的其他事項需提請聯交所或本公司股
東注意。

根據聯席保薦人開展的盡職調查工作，彼等並無注意到任何事項令彼等不贊同董事上
述有關境內控股公司、其股東及董事於新三板掛牌及新三板摘牌期間的合規記錄的觀點，
或需提請聯交所或本公司股東注意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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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重組

1. 在新三板摘牌前轉讓境內控股公司股份

在新三板摘牌前，2018年3月21日至2018年5月17日，張浩先生、信達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達證券」）、華融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信達華融」）、金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證
券」）、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CGS」）及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興業證券」，連同信
達證券、信達華融、金元證券及CGS統稱為「新三板做市商」）向王先生轉讓彼等所持境內控
股公司的565,000股股份，總代價人民幣26,217,480元。該等代價乃基於境內控股公司股份於
新三板的當時交易價釐定並於2018年5月24日結清。

為對相關股份轉讓進行融資及吸引專業國際機構投資者的更多投資，王先生於2018

年5月2日與專業機構投資者及獨立第三方Genesis Capital I LP（「Genesis Capital」）訂立可換
股票據購買協議（「票據購買協議」），據此，(i)Genesis Capital從王先生處購買承兌票據，同
意為王先生提供4.5百萬美元（其後根據日期為2018年9月25日的貸款轉讓及承擔協議修訂為
4,140,056.79美元）的過橋貸款以收購新三板做市商持有的所有境內控股公司股份；及(ii)王先
生同意於本公司在開曼群島成立後將該筆過橋貸款轉讓予本公司。王先生提取過橋貸款，
且上述股份轉讓已於2018年9月25日完成。相關股份轉讓完成後，張浩先生及新三板做市商
不再為境內控股公司的股東。

2. 境內控股公司在新三板摘牌

2018年4月27日，我們的境內控股公司在新三板摘牌。詳情見本節上文「— 境內控股
公司在新三板掛牌及摘牌」。

3. 成立北京外商獨資企業

北京外商獨資企業於2018年5月30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為Beisen HK的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4. 成立成都外商獨資企業

成都外商獨資企業於2019年1月3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為Beisen HK的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5. 境內控股公司的股份轉讓

自2019年1月2日至2021年5月17日，李蘭女士、楊潔女士、羅三生先生、史船先生、
天創華鑫、北京浩鑫峰、章健敏女士、貢燕女士、紅杉聚業、經緯創達、創稷投資、共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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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熙、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置展（上海）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置展
上海」）、屠永鋼先生及孟繁忠先生（均為境內控股公司的股東）（「境內控股公司退出股東」）
全數向王先生及紀先生轉讓彼等所持境內控股公司的股份。相關代價乃名義價格或相關股
東於境內控股公司的投資總額或參考F輪優先股的購回價格。相關股份轉讓完成後，退出股
東不再為境內控股公司的股東。

6. 削減境內控股公司註冊資本

於2021年4月9日，境內控股公司與天創盈鑫訂立減資協議，據此，天創盈鑫同意通將
其於境內控股公司的股份由366,300股股份削減至零，代價以人民幣計值，相當於8,021,970

美元。相關代價於2021年6月18日結清，乃經參考境內控股公司的當時註冊資本後由相關訂
約方公平磋商釐定。相關減資完成後，天創盈鑫不再為境內控股公司的股東，而本公司註
冊資本總額由人民幣56,171,503元減少至人民幣55,805,203元。

7. 出售及註銷境內控股公司若干附屬公司

為精簡我們的業務，我們亦出售及註銷我們若干附屬公司。詳情見本節下文「— 出售
及註銷若干附屬公司」。

8. 非受限業務的重組

為完成應根據HKEx-LD43-3的適用規定嚴格制定的合約安排，成都外商獨資企業於
2021年8月28日及2021年10月20日與境內控股公司訂立一系列商標、軟件、著作權及知識產
權轉讓協議，據此，境內控股公司向成都外商獨資企業全數轉讓彼等於SaaS銷售及發展業
務（「重大SaaS資產及業務」）或非受限業務方面的重大知識產權（包括所有相關商標、軟件、
著作權及其他知識產權）及人員，總代價人民幣39,117,200元，該等代價乃參考獨立第三方
估值師提供的重大SaaS資產及業務總值釐定。該交易於2021年11月完成。

於我們非受限業務的重組前，境內控股公司於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間與
部分客戶訂立年度服務協議，以提供SaaS產品銷售及開發解決方案，並從該等客戶收取相
應服務費。為確保順利交付相應服務及維持良好的客戶關係，我們的境內控股公司及成都
外商獨資企業就該等現有合約於2021年7月至12月期間亦與該等客戶訂立協議，據此，成都
外商獨資企業代替境內控股公司向該等客戶提供SaaS產品銷售及開發解決方案，而境內控
股公司於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過渡期間代成都外商獨資企業收取相關服務費。境
內控股公司在2021年7月亦與成都外商獨資企業訂立一份費用結算框架協議，據此，境內控
股公司應向成都外商獨資企業轉讓服務費，總代價為人民幣5百萬元，佔本集團截至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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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止財年的總收入少於1%。此外，境內控股公司、成都外商獨資企業及境內控股公
司的上述客戶均同意，就有關自2021年7月1日起的SaaS產品銷售及開發解決方案而言，成
都外商獨資企業須提供上述服務並直接向該等客戶收取服務費。董事認為，由於成都外商
獨資企業直接向上述現有的客戶提供相關受限SaaS產品銷售及解決方案業務，故根據HKEx-

LD43-3，該過渡費用結算安排不得利用合約安排違反定制的規定。更多詳情請參閱「關連交
易」。

完成上述重組步驟後，境內控股公司當時的股權架構如下：

股東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

王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74,997 38.12

紀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72,996 38.12

北森縱橫(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00,658 14.34

北森投資(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5,000 0.37

深圳創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51,552 9.05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805,203 100.00
  

(1) 該等轉讓完成後，王先生、紀先生、北森縱橫及北森投資（各自為境內一致行動協議的訂約方）合共持有境
內控股公司90.95%的註冊資本。境內一致行動協議的詳情見本節「— 一致行動安排 — 境內一致行動協議」。

境外重組

1. 註冊成立英屬維爾京群島實體

作為境外重組的一部分，聯合創始人及若干境內控股公司的股東於重組前設立英屬
維爾京群島實體以持有本公司股份，其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 股東 股權
    

Xiasen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月4日 王先生 100%

Xisen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月4日 紀先生 100%

Lotusleaf Limited.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7日 李蘭女士 100%

Oakridge Beisen Limited . . . . . . . . . . 2018年9月7日 Jennifer Yang女士(1) 100%

Healthy GHY Limited  . . . . . . . . . . . . 2018年9月7日 郭斐先生(1) 100%

Uohope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7日 史船先生 100%

TJ Huaxin Limited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7日 宋慈女士(1) 100%

Xinyin Holdings Limited . . . . . . . . . . 2018年9月7日 杜瑤女士(1) 100%

TJVCM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7日 洪雷先生(1) 100%

(1) Jennifer Yang女士、郭斐先生、宋慈女士、杜瑤女士及洪雷先生均為楊潔女士、羅三生先生、天創華鑫、北
京浩鑫峰及天創盈鑫（境內控股公司於重組前的股東）的聯屬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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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註冊成立本公司

本公司於2018年4月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並成為本集團的最
終控股公司。註冊成立時，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分為5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01美元的股份。同日，本公司已分別向Xiasen Limited及Xisen Limited各自配發及發行每
股面值0.0001美元的8,011,937股股份。

3. 註冊成立Beisen HK

於2018年4月10日，Beisen HK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作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

4. 向股東配發股份

為反映重組前境內控股公司的股權架構，本公司與股東訂立一系列投資協議，據此，
本公司已向股東發行及配發合共48,170,845股股份。該等股份配發完成後，各位股東的持股
百分比相等於彼等相應的境內實體在重組前於境內控股公司所持股份的百分比，其詳情載
列如下：

股東 股份類別 已發行股份數目
完成重組後的
概約股權百分比(1)

    

（%）
Xiasen Limited(2)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通股 8,027,937 16.67

C輪優先股 102,500 0.21
D輪優先股 25,000 0.05

Xisen Limited(3)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通股 8,011,937 16.63
C輪優先股 102,500 0.21

經緯創達(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輪優先股 4,789,994 9.94
B-1輪優先股 801,405 1.66

Max Woods Limited(5)  . . . . . . . . . . . . . . . . B輪優先股 4,195,734 8.71
B-1輪優先股 696,737 1.45

C輪優先股 1,511,519 3.14
創稷投資(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輪優先股 3,075,066 6.38

D輪優先股 1,953,601 4.06
Beis Investment (BVI) Ltd.(7). . . . . . . . . . . D輪優先股 2,442,002 5.07
Zhide One Investment Co. Limited
　（「Zhide One」）(8)  . . . . . . . . . . . . . . . . . D輪優先股 699,500 1.45
Lotusleaf Limited(9)  . . . . . . . . . . . . . . . . . . 普通股 1,104,567 2.29
Oakridge Beisen Limited(10) . . . . . . . . . . . . 普通股 701,604 1.46
Healthy GHY Limited(11)  . . . . . . . . . . . . . . 普通股 701,604 1.46
Uohope Limited(12) . . . . . . . . . . . . . . . . . . . D輪優先股 122,100 0.25
TJ Huaxin Limited(13) . . . . . . . . . . . . . . . . . B-1輪優先股 622,688 1.29
Xinyin Holdings Limited(14) . . . . . . . . . . . . C輪優先股 2,499,998 5.19
TJVCM Limited(15) . . . . . . . . . . . . . . . . . . . D輪優先股 366,300 0.76
SCGC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SCGC」）(16)  . . . . . . . . . . . . . . . . . . . . A輪優先股 5,051,552 10.49
Genesis Capital(17)  . . . . . . . . . . . . . . . . . . . D輪優先股 565,000 1.17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170,8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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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9月25日的股東決議案，完成重組後的股權概約百分比未計及為僱員持股計劃額外
儲備的8,000,658股股份。

(2) 本公司於2018年9月25日向Xiasen Limited發行及配發16,000股普通股、102,500股C輪優先股及25,000股D輪優先
股，並於2018年4月6日向Xiasen Limited發行及配發8,011,937股普通股。股份配發完成後，Xiasen Limited於本
公司所持不同類別股份的概約百分比相等於以下各項百分比的總和：(i)王先生於境內控股公司直接持有的
股份；(ii)王先生通過北森投資於境內控股公司間接持有的股份；及(iii)於境內重組期間，章健敏先生、貢
燕女士、孟繁忠先生及屠永鋼先生轉讓予王先生的股份總數。

(3) 本公司於2018年9月25日向Xisen Limited發行及配發102,500股C輪優先股，並於2018年4月6日向Xisen Limited發
行及配發8,011,937股普通股。股份配發完成後，Xisen Limited於本公司所持不同類別股份的概約百分比相當
於紀先生通過北森投資於我們的境內控股公司間接持有的相應股份百分比。

(4) 於2018年9月25日，本公司向Tembusu HZ II Limited發行及配發4,789,994股B輪優先股及801,405股B-1輪優先
股，該公司於2015年3月25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為經緯創達的聯屬公司。於2019年12月6日，
Tembusu HZ II Limited將全部股份以現金代價人民幣32,031,411元轉讓予經緯創達，該代價相當於經緯創達於
重組前於境內控股公司的投資總額。

(5) 於2018年9月25日，本公司向Max Woods Limited發行及配發4,195,734股B輪優先股、696,737股B-1輪優先股及
1,511,519股C輪優先股，該公司於2018年7月2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由北京紅杉桓森管理諮詢中心（有限
合夥）（「紅杉桓森」）全資擁有，並最終由紅杉桓森的普通合夥人紅杉資本股權投資管理（天津）有限公司（「紅
杉天津」）控制，紅杉天津亦持有紅杉聚業的控股權。

(6) 於2018年9月25日，本公司向坦布蘇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發行及配發3,075,066股C輪優先股及1,953,601股D輪優
先股，該公司於2017年11月27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為創稷投資的聯屬公司。於2020年2月28日，坦
布蘇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將全部3,075,066股C輪優先股及1,953,601股D輪優先股以現金代價人民幣129,200,470

元轉讓予創稷投資，該代價相當於創稷投資於重組前於境內控股公司的投資總額。
(7) 於2020年6月1日，本公司向Beis Investment (BVI) Ltd.發行及配發2,442,002股D輪優先股，該公司於2018年8月

29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並由共青城元熙全資擁有。
(8) 於2018年9月25日，本公司向Zhide One發行及配發699,500股D輪優先股，該公司於2017年1月19日在英屬維爾

京群島註冊成立，並由CICC全資擁有。股份配發完成後，Zhide One持有的股份概約百分比相當於緊接CICC
及置展上海不再擔任境內控股公司股東前CICC及置展上海於境內控股公司合共所持股份的百分比。於2021

年4月26日，本公司向Zhide One購回412,000股D輪優先股，現金代價9,022,800美元乃公平磋商釐定並於2021

年4月28日償清以儲備若干股份作僱員持股計劃用途。
(9) 於2018年11月23日，本公司向Lotusleaf Limited發行及配發1,104,567股普通股，該公司由李蘭女士註冊成立及

全資擁有。於2021年4月4日，本公司向Lotusleaf Limited購回140,000股普通股，現金代價3,066,000美元乃公平
磋商釐定並於2021年4月28日償清以儲備若干股份作僱員持股計劃用途。

(10) 於2018年 11月23日，本公司向Oakridge Beisen Limited發行及配發701,604股普通股，該公司由楊潔女士註冊成
立及全資擁有。

(11) 於2018年11月23日，本公司向Healthy GHY Limited發行及配發701,604股普通股，該公司由羅三生先生註
冊成立及間接全資擁有。於2021年4月4日，本公司向Healthy GHY Limited購回100,642股普通股，現金代價
2,204,059.8美元乃公平磋商釐定並於2021年4月28日償清以儲備若干股份作僱員持股計劃用途。

(12) 於2018年11月23日，本公司向Uohope Limited發行及配發122,100股D輪優先股，該公司由史船先生註冊成立及
全資擁有。於2021年4月4日，本公司向Uohope Limited購回122,100股D輪優先股，現金代價2,673,990美元乃公
平磋商釐定並於2021年4月28日償清以儲備若干股份作僱員持股計劃用途。此後，Uohope Limited不再為本
公司股東。

(13) 於2018年11月23日，本公司向TJ Huaxin Limited發行及配發622,688股B-1輪優先股，該公司由天創華鑫註冊成
立及全資擁有。

(14) 於2018年11月23日，本公司向Xinyin Holdings Limited發行及配發2,499,998股C輪優先股，該公司由北京浩鑫峰
註冊成立及全資擁有。

(15) 於2018年11月23日，本公司向TJVCM Limited發行及配發366,300股D輪優先股，該公司由天創盈鑫註冊成立
及全資擁有。於2021年4月9日，天創盈鑫與境內控股公司訂立減資協議，且不再為境內控股公司的股東。
見本節上文「— 境內重組 — 削減境內控股公司的註冊資本」分節。於同日，TJVCM Limited與本公司訂立股
份購買協議，據此，本公司以零代價購回TJVCM Limited持有的所有股份。自此，TJVCM Limited不再為本公
司的股東。

(16) 於2018年9月25日，本公司向SCGC發行及配發5,051,552股A輪優先股，該公司於2006年11月16日在英屬維爾
京群島註冊成立，並由深圳創投全資擁有。

(17) 根據Genesis Capital、王先生及境內控股公司於2018年9月25日訂立的貸款轉讓及承擔協議，王先生同意（其
中包括）將其於票據購買協議項下的所有權利及義務轉讓予本公司，而本公司同意承擔王先生於票據購買
協議項下的所有權利及義務。因此，於同日，本公司向Genesis Capital發行及配發合共565,000股D輪優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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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配發完成後，Genesis Capital持有的股份概約百分比相當於緊接新三板做市商不再擔任境內控股公司股
東前彼等於境內控股公司合共所持股份的百分比。

5. 合約安排

為遵守中國法律法規，同時利用資本市場及維持對所有中國經營的有效控制，於2018

年9月25日，北京外商獨資企業與境內控股公司、其各自的登記股東訂立合約安排，於2020

年8月13日及2021年4月9日及2021年12月27日經重述及經修訂。透過合約安排，北京外商獨
資企業能夠對境內控股公司的運營行使有效的控制權，並有資格享有境內控股公司及境內
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經營所得的所有經濟利益。詳情見「合約安排」。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作為重組的一部分，上述有關本集團的中國公司的股份
轉讓、重組及註冊資本變動在所有重大方面已根據中國法律法規依法妥善完成，並已根據
中國的法律法規獲得有關重組的所有重要監管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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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紀

先
生

分
別

以
人

民
幣

1 ,
50

0 ,
00

0
元

的
現

金
代

價
向

獨
立

第
三

方
楊

潔
女

士
及

羅
三

生
先

生
轉

讓
人

民
幣

15
6 ,

25
0
元

註
冊

資
本

。
就

B
輪

投
資

及
B

-1
輪

投
資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優
先

股
成

本
之

間
的

差
額

乃
主

要
由

於
推

出
招

聘
雲

並
迅

速
發

展
成

為
行

業
領

先
公

司
之

一
。

(5
) 

就
B

-1
輪

投
資

及
C

輪
投

資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優

先
股

成
本

之
間

的
差

額
乃

主
要

由
於

投
資

於
P

aa
S
核

心
人

力
。

(6
) 

就
C

輪
投

資
及

D
輪

投
資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優
先

股
成

本
之

間
的

差
額

乃
主

要
由

於
(i

) 較
於

完
成

改
制

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後

境
內

控
股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

股
本

數
量

增
加

及
(i

i)
推

出
核

心
人

力
雲

。
(7

) 
就

D
輪

投
資

及
E
輪

投
資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優
先

股
成

本
之

間
的

差
額

乃
主

要
由

於
改

進
一

體
化

雲
端

H
C

M
解

決
方

案
。

(8
) 

於
20

18
年

9
月

至
11

月
，

本
公

司
吸

收
若

干
專

業
投

資
機

構
的

E
輪

投
資（

「
E
輪
投
資

」）
，

其
中

(i
) 獨

立
第

三
方

S
C

C
 V

en
tu

re
 V

II
 H

ol
dc

o,
 L

td
. （「

S
C

C
 V

II
」）

同
意

以
總

現
金

代
價

9 ,
46

2 ,
64

8 .
17

美
元

以
注

資
方

式
認

購
98

7 ,
12

9
股

E
輪

優
先

股（
佔

經
擴

大
股

本
的

1 .
61

%
），

並
同

意
以

現
金

代
價

95
6 ,

43
2 .

08
美

元
及

87
3 ,

25
7 .

98
美

元
分

別
向

L
ot

us
le

af
 

L
im

it
ed

及
T

J 
H

ua
xi

n 
L

im
it

ed
收

購
13

3 ,
98

3
股

股
份

及
12

2 ,
33

1
股

B
-1

輪
優

先
股

；
(i

i)
 

G
en

es
is

 
C

ap
it

al
同

意
以

總
現

金
代

價
38

,7
03

,8
69

.3
8
美

元
以

注
資

方
式

認
購

4 ,
03

7 ,
53

0
股

E
輪

優
先

股
（

佔
經

擴
大

股
本

的
6 .

60
%

），
並

同
意

以
現

金
代

價
2 ,

33
0 ,

38
2 .

17
美

元
、

1 ,
58

1 ,
59

0 .
40

美
元

及
3 ,

57
1 ,

77
6 .

35
美

元
分

別
向

L
ot

us
le

af
 L

im
it

ed
、

H
ea

lt
hy

 G
H

Y
 L

im
it

ed
及

T
J 

H
ua

xi
n 

L
im

it
ed

收
購

32
6 ,

45
4
股

股
份

、
22

1 ,
55

9
股

股
份

及
50

0 ,
35

7
股

B
-1

輪
優

先
股

；
及

(i
ii

) 獨
立

第
三

M
at

ri
x 

P
ar

tn
er

s 
C

hi
na

 V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

M
at

ri
x 

H
K

」）
同

意
以

總
現

金
代

價
24

,5
10

,8
57

.2
6
美

元
以

注
資

方
式

認
購

2 ,
55

6 ,
93

6
股

E
輪

優
先

股（
佔

經
擴

大
股

本
的

4 .
80

%
），

並
同

意
以

現
金

代
價

2 ,
60

2 ,
11

9 .
14

美
元

、
1 ,

42
3 ,

43
0 .

65
美

元
、

35
6 ,

92
3 .

08
美

元
及

35
6 ,

92
3 .

08
美

元
分

別
向

L
ot

us
le

af
 L

im
it

ed
、

H
ea

lt
hy

 G
H

Y
 L

im
it

ed
、

X
ia

se
n 

L
im

it
ed

及
X

is
en

 L
im

it
ed

收
購

36
4 ,

52
1
股

股
份

、
19

9 ,
40

3
股

股
份

、
50

,0
00

股
股

份
及

50
,0

00
股

股
份

。
E
輪

投
資

的
代

價
乃

由
相

關
各

方
經

參
考

投
資

時
間

及
本

公
司

的
業

務
前

景
後

公
平

磋
商

釐
定

並
於

20
18

年
12

月
7
日

結
清

。
(9

) 
就

E
輪

投
資

及
F
輪

投
資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優
先

股
成

本
之

間
的

差
額

乃
主

要
由

於
向

部
分

選
定

客
戶

正
式

開
放

P
aa

S
基

礎
設

施
以

及
發

佈
第

三
方

應
用

商
店

。
(1

0 )
 

於
20

21
年

4
月

，
本

公
司

吸
收

若
干

專
業

投
資

機
構

的
F
輪

投
資（

「
F
輪
投
資

」）
，

其
中

(i
)S

C
G

C
、

S
V

F
 

II
 

C
or

te
x 

S
ub

co
 

(D
E

) 
L

L
C （

「
S

V
F

 
S

u
b

co
」）

、
M

er
ce

r 
In

ve
st

m
en

t 

(S
in

ga
po

re
) 

P
te

. 
L

td
. （「

M
er

ce
r 」

）、
B

ar
ga

te
 I

nv
es

tm
en

t 
H

ol
di

ng
s 

O
ne

 L
im

it
ed
（「

B
ar

ga
te

」）
、

F
id

el
it

y 
C

hi
na

 S
pe

ci
al

 S
it

ua
ti

on
s 

P
L

C （
「

F
C

S
S

P
」）

、
F

id
el

it
y 

F
un

ds
、

F
id

el
it

y 

In
ve

st
m

en
t 

F
un

ds
、

S
pa

ce
 T

re
k 

L
.P

. 、
M

at
ri

x 
H

K
、

G
C

 H
C

M
 (

B
V

I)
 L

im
it

ed
（「

G
C

 B
V

I 」
）、

G
C

 H
C

M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

G
C

 H
ol

d
in

gs
」）

及
S

C
C

 G
ro

w
th

 V
I 

H
ol

dc
o 

E
, 

L
td

. （「
S

C
C

 V
I 」

）（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F
輪
投
資
者

」）
同

意
以

總
現

金
代

價
26

0 ,
00

0 ,
00

0
美

元
以

注
資

方
式

認
購

本
公

司
合

共
15

.5
0 %

股
權

。
S

C
G

C
、

S
V

F
 S

ub
co

、
M

er
ce

r 、
B

ar
ga

te
、

F
C

S
S

P
、

F
id

el
it

y 
F

un
ds

、
F

id
el

it
y 

In
ve

st
m

en
t 

F
un

ds
、

S
pa

ce
 

T
re

k 
L

.P
. 、

M
at

ri
x 

H
K

、
G

C
 

B
V

I 、
G

C
 

H
ol

di
ng

s 及
S

C
C

 
V

I 各
自

已
支

付
約

10
,0

00
,0

00
美

元
、

10
0 ,

00
0 ,

00
0
美

元
、

30
,0

00
,0

00
美

元
、

30
,0

00
,0

00
美

元
、

16
,1

74
,2

19
美

元
、

13
,4

51
,6

29
美

元
、

37
4 ,

15
2
美

元
、

20
,0

00
,0

00
美

元
、

10
,0

00
,0

00
美

元
、

8 ,
00

0 ,
00

0
美

元
、

5 ,
00

0 ,
00

0

美
元

及
17

,0
00

,0
00

美
元

認
購

本
公

司
約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

[ 編
纂

]%
及

[ 編
纂

]%
股

權
。

F
輪

投
資

的
代

價
乃

由
相

關
各

方
經

參
考

投
資

時
間

及
本

公
司

的
業

務
前

景
後

公
平

磋
商

釐
定

並
於

20
21

年
4
月

26
日

結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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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本公司與（其中包括）[編纂]投資者訂立日期為2021年4月9日的股東協議及日期為2021

年12月31日的股東協議之修訂協議（統稱為「最新股東協議」），據此，訂約方之間協定若干
股東權利。根據最新股東協議（包括相關修訂）及本公司當時的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若干
[編纂]投資者享有（其中包括）：(i)資料權；(ii)選舉董事權；(iii)贖回權；(iv)優先購買權；(v)

共同出售權；及(vi)事先同意公司行動權。

最新股東協議項下的贖回權本公司當時的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已自緊接本公司遞交
[編纂]申請之日前暫停。贖回權須（其中包括）於(i)本公司的上市申請撤回、遭拒、退回或失
效；或(ii)發生任何事件致使本公司未能符合[編纂]規定；或(iii)發生任何其他事件導致[編纂]

未能進行；或(iv)[編纂]申請日期起計滿12個月之較早者發生後，方自動恢復並立即恢復行
使。[編纂]投資者根據上述文件獲授的所有其他特別權利將在[編纂]完成後自動終止。[編纂]

後，概無授予[編纂]投資者的特殊權利存續。

有關主要 [編纂]投資者的資料

主要[編纂]投資者的背景資料載列如下。

經緯創達，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獨立第三方杭州經緯騰創投資管理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擔任其普通合夥人，而杭州經緯騰創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普
通合夥人為上海經為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經為」）。創稷投資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
有限合夥企業，由獨立第三方上海昶創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擔任其普通合夥人，
而上海昶創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普通合夥人為上海經勝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經勝」）。上海經為及上海經勝均為左凌燁先生控制的投資公司，且上海經為、上海經勝
及左凌燁先生各自為獨立第三方。

Matrix Partners China V, L.P.（「Matrix V」）及Matrix Partners China V-A, 
L.P.（「Matrix V-A」）各自為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合夥企業，其普通合夥
人為Matrix China Management V, L.P.，而Matrix China Management V, L.P.的普通合夥人為獨立
第三方Matrix China V GP GP, Ltd.。

Space Trek L.P.，一間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合夥企業，由獨立第
三方Space Trek Management, L.P.擔任其普通合夥人。Space Trek Management L.P.的普通合夥
人Space Trek GP GP, Ltd.也為獨立第三方。



144

歷 史 、 重 組 及 公 司 架 構

288782 \ (Project Beta_Redacted) \ 10/01/2022 \ M07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Genesis Capital，一間於2015年7月在開曼群島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合夥企業，其普通合
夥人為Genesis Capital Ltd.，而Genesis Capital Ltd.由Yuan Capital Ltd.全資擁有，因此由彭志堅
先生全資擁有。

Beis Investment (BVI) Ltd.，一間於2018年8月29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由共青城元熙全資擁有，其普通合夥人為共青城元德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而共青城元德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普通合夥人為共青城元生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最終由彭學勤先生及Peng Honghong先生全資擁有。

Max Woods Limited，於2018年7月2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由獨立第三方北京紅杉
桓森管理諮詢中心（有限合夥）全資擁有，並最終由獨立第三方紅杉資本股權投資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控制。

SCC VII，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由Sequoia Capital China 

Venture Fund VII, L.P.（「Sequoia Venture VII」）全資擁有，後者的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Venture VII Management, L.P.（「SC Venture VII」）。SCC VI，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
免有限公司，由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 Fund VI, L.P.（「Sequoia Growth VI」）全資擁有，
後者的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Growth VI Management, L.P.（「SC Growth VI」）。SC Venture VII

與SC Growth VI的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Holding Limited（「SC Holding」），該公司為SNP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SNP」）的全資附屬公司，後者的唯一股東為沈南鵬先生。Sequoia Venture 

VII、SC Venture VII、Sequoia Growth VI、SC Growth VI、SC Holding、SNP及沈南鵬先生均為
獨立第三方。

SCGC，一間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通過獨立第三方創新資本
（香港）有限公司間接持有股份而成為深圳創投的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創投（持有9.05%股權
的境內控股公司的登記股東之一）是深圳市政府設立的、重點從事創業投資，培育創業創新
的有限公司。

Zhide One為一間於2017年1月19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CICC（一間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601995.SH)及香港聯交所(3908.HK)上市的公眾公司）全資擁有。

West Street Global Growth Partners (Singapore) Pte. Ltd.（「WS Growth」）、West 
Street Global Growth Partners Emp (Singapore) Pte. Ltd.（「WS Emp」）及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II Pte. Ltd.（「GS II」）為分別於2021年3月31日、2021年5月20日及2019年4月4日在新
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WS Growth、WS Emp及GS II為高盛集團有限公
司的聯屬公司。高盛集團有限公司為根據特拉華州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在紐約證
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GS），為獨立第三方。

FCSSP，一家在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成立的封閉式投資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 
Funds，一家在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成立的可變資本開放式投資公司，及Fidelity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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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作為SICAV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成立於盧森堡的開放式投資公司，
由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擔任顧問或分顧問，其最終由FIL Limited控
制。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及FIL limited為獨立第三方。

SVF II Bandicoot (DE) LLC（「SVF Bandicoot」）為一家在美國特拉華州註冊成立的
公司。SVF Bandicoot由SVF II Investment Holdings (Subco) LLC直接擁有。SVF II Investment 
Holdings (Subco) LLC的唯一成員公司為SVF II Investment Holdings LLC，而SVF II Investment 
Holdings LLC由SVF II Holdings (DE) LLC控制。SVF II Holdings (DE) LLC的唯一成員公司為SVF 
II Aggregator (Jersey) L.P.。唯一有限合夥人為SoftBank Vision Fund II-2 L.P.，兩者均由東京證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SoftBank Group Corp. （股份代號：9984）最終擁有。SVF II Investment Holdings 
(Subco) LLC、SVF II Investment Holdings LLC、SVF II Holdings (DE) LLC、SVF II Aggregator 
(Jersey) L.P.、SVF II GP (Jersey) Limited、SoftBank Vision Fund II-2 L.P.及SoftBank Group Corp.均
為獨立第三方。

Bargate為一間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其最終由獨立第
三方春華資本集團控制。

遵守臨時指引及指引信

基於(i)[編纂]投資的代價於我們就[編纂]向聯交所首次提交上市申請日期前超過28個
完整日結算；及(ii)授予[編纂]投資者的託管特別權利將於提交上市申請後暫停及／或[編纂]
時終止（視情況而定），聯席保薦人已確認[編纂]投資符合臨時指引HKEx-GL29-12以及聯交所
發出的指引信HKEx-GL43-12及HKEx-GL44-12。

出售及註銷若干附屬公司

為簡化我們的業務，我們還出售及註銷了部分附屬公司，其詳情概述如下。董事確
認，於出售及註銷前，概無針對下列附屬公司的任何重大不合規、行政罰款或處罰。

森雲科技

森雲科技於2017年5月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提供全球管理項目服務。森雲科技為境
內控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2018年8月，作為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為簡化業務，境
內控股公司向北京黑鏡科技有限公司（「黑鏡」）轉讓所持森雲科技的全部股權，境內控股公
司及張慶化先生（我們境內控股公司的當時董事）當時分別擁有該公司註冊資本約18.00%及
82.00%的權益，代價為人民幣1百萬元。同時，境內控股公司以現金代價人民幣2,000,000元
收購黑鏡18%的權益，該代價已於2018年8月10日結算，乃經參考森雲科技當時的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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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公平磋商釐定。相關股權轉讓完成後，森雲科技不再為境內控股公司的合併附屬公司，
而境內控股公司將於森雲科技所持的剩餘18%股權指定為其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詳情見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8(a)。

睿正人才管理

睿正人才管理於2009年10月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人力資源諮詢服務。於往績記錄期
間開始後，睿正人才管理由境內控股公司持有51%權益，為境內控股公司的合併附屬公司。
於2019年8月15日及2020年5月20日，作為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為專注於其主要雲端人力
資金管理解決方案業務，境內控股公司與天津領睿正行企業管理諮詢中心（有限合夥）（「天
津領睿」，睿正人才管理的少數權益股東，於股權轉讓前持有睿正人才管理約6.2%股份）訂
立兩份股權轉讓協議，據此，境內控股公司先後向天津領睿轉讓其於睿正人才管理持有的
33%股權及餘下18%股權，代價分別為人民幣4.95百萬元及人民幣2.7百萬元。代價已於2020

年7月20日結算，乃經參考獨立估值師編製的睿正人才管理截至2019年10月31日的資產淨值
按公平原則磋商。相關股權轉讓完成後，睿正人才管理不再為境內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
詳情見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8(a)。

北森生涯

北森生涯於2009年4月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提供職業規劃服務。北森生涯為境內控
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2021年8月31日，作為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為專注於其主要
雲端人力資金管理解決方案業務，境內控股公司向海南笙笌企業信息諮詢中心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海南笙笌笌」）及海南森涯投資有限公司（「海南森涯」）（兩者均為獨立第三方）轉讓
其所持北森生涯的42%及42%股權，代價均為人民幣3,973,158元，總計人民幣7,946,316元。代
價於2022年1月4日結清，乃經參考北森生涯的當時註冊資本按公平原則磋商。相關股權轉
讓完成後，北森生涯不再為境內控股公司的合併附屬公司，且境內控股公司將北森生涯的
剩餘16%股權指定為其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詳情見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
告附註8(a)。

四川森豆

四川森豆旅行社有限公司（「四川森豆」）於2017年6月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提供員工
福利服務。四川森豆為境內控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為簡
化業務，境內控股公司向當地監管部門遞交註銷四川森豆的申請，該註銷申請已獲得批准
並於2021年1月19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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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森豆

鎮江森豆旅行社有限公司（「鎮江森豆」）於2019年7月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提供員工
福利服務。鎮江森豆為境內控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為簡
化業務，境內控股公司向當地監管部門遞交註銷鎮江森豆的申請，該註銷申請已獲得批准
並於2021年3月30日完成。

杭州北森

杭州北森於2014年7月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銷售SaaS產品及提供雲計算及相關技術
服務。杭州北森為境內控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為優化業
務，杭州北森的業務及員工均轉移至境內控股公司當地新設的分公司，境內控股公司向當
地監管機關提交註銷杭州北森的申請，該註銷申請已獲得批准並於2021年12月8日完成。

青島北森

青島北森於2016年3月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銷售及提供雲計算及相關技術服務。青
島北森為境內控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為優化業務，青島
北森的業務及員工均轉移至境內控股公司當地新設的分公司，境內控股公司向當地監管機
關提交註銷青島北森的申請，該註銷申請已獲得批准並於2021年12月23日完成。

僱員激勵計劃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於2019年7月15日採納[編纂]購股權計劃，其於2020年4月23

日、2021年9月26日及2021年12月31修訂。我們亦已於2021年12月31日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編纂]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附錄四 — 法定及一般資料 

— D. [編纂]購股權計劃」及「附錄四 — 法定及一般資料 — E.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公眾持股量

於[編纂]及[編纂]完成後（假設(i)[編纂]未獲行使，(ii)於[編纂]時將根據[編纂]購股權計
劃項下獲行使的購股權發行23,761,790股股份），及(iii)概無其他股份根據[編纂]購股權計劃
發行），以下股東，(i) Zhaosen、(ii) Weisen、(iii) Senyan、(iv)經緯創達、(v)創稷投資及(vi) 

Chunsen Holding Limited（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其受益人為我們若干董事）將
分別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編纂]%、[編纂]%、[編纂]%、[編纂]%、[編纂]%及[編纂]%，
該等股份將不會計入公眾持股量，因該等股東由我們的核心關連人士控制或間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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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節上文以及「主要股東」一節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悉，所有其他[編纂]投資者及
股東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而彼等持有的股份將構成上市規則第8.08條而言的公眾持股量
之部分。本公司於[編纂]後的公眾持股量詳情載列於下文。

股東
緊接[編纂]
前的股權

緊隨[編纂]
及[編纂]

完成後的股權(1)

   

（%） （%）

Max Woods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7 [編纂]
Genesis Capit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6 [編纂]
SCG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9 [編纂]
Matrix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1 [編纂]
SVF Bandicoo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 [編纂]
Xinyin Holdings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 [編纂]
Beis Investment (BVI) L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7 [編纂]
SCC VI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2 [編纂]
Barg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 [編纂]
WS Grow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 [編纂]
Space Trek 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 [編纂]
Oakridge Beisen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編纂]
SCC V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編纂]
FCSS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7 [編纂]
Fidelity Fund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1 [編纂]
Matrix V-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0 [編纂]
GC BV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8 [編纂]
Zhide 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2 [編纂]
GC Holdin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0 [編纂]
GS I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7 [編纂]
Healthy GHY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6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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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緊接[編纂]
前的股權

緊隨[編纂]
及[編纂]

完成後的股權(1)

   

（%） （%）

Lotusleaf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0 [編纂]
WS Em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3 [編纂]
Fidelity Investment Fund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2 [編纂]
Qiusen Holding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其他公眾股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29 [編纂]
  

(1)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ii)於上市時將根據[編纂]購股權計劃項下獲行使的購股權發行23,761,790股股份，及
(iii)概無根據[編纂]購股權計劃發行其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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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規定

根據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現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及國家外匯管理局於2006年8

月8日聯合頒佈、於2006年9月8日生效並於2009年6月22日修訂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
企業的規定》（「併購規定」），為實現在境外上市而設立並由中國公司或個人通過收購中國境
內公司的股份或股權而直接或間接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其證券於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及
買賣須經中國證監會批准。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本次發售無須根據併購規定取得中國證監會的事先批
准，理由是：(i)中國證監會目前尚未發佈任何明確規定或解釋，說明本文件所述類似發售
是否須遵守併購規定；(ii)我們的中國全資附屬公司並非通過合併或收購中國公司或個人（根
據併購規定的定義該等公司或個人為本公司的實益擁有人）擁有的境內公司而成立；及(iii)

併購規定並無任何條文明確將合約安排歸類為受併購規定約束的交易類型。然而，我們的
中國法律顧問進一步告知，有關併購規定的解釋或執行尚有不確定性。

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

於2014年，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關於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
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或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
(i)中國居民以其資產或權益向該中國居民為進行投融資而直接設立或間接控制的境外特殊
目的公司（「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出資前，須向當地外匯局辦理登記；及(ii)首次登記之後，
中國居民亦須在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發生境內居民股東、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名稱、經營期限
等基本信息變更，或發生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增資、減資、股權轉讓或置換、合併或分立等
任何重要事項變更後向當地外匯局辦理登記。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第37號通知的規定，違
反該等登記手續的，或會遭受處罰。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2015年6月1日起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簡
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第13號通知），接受國家外匯管理
局登記的權限從地方外匯管理局下放到境內實體資產或權益所在地的地方銀行。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於2018年5月，王先生及紀先生（均為中國居民）已根據
國家外匯管理局第37號文通知的要求完成彼等境外投資的外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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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n
 T

al
en

t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全
資

擁
有

，
而

S
en

 T
al

en
t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作

為
由

王
先

生（
作

為
委

託
人

及
保

護
人

）以
王

先
生

及
其

家
屬

作
為

受
益

人
成

立
的

信
託

的
受

託
人

A
rk

 T
ru

st
 (

S
in

ga
po

re
) 

L
td

全
資

擁
有

）發
行

及
配

發
19

,8
00

股
股

份
。

該
股

份
配

發
完

成
後

，
Z

ha
os

en
分

別
由

H
ui

se
n 

L
im

it
ed

及
X

ia
se

n 
L

im
it

ed
持

有
99

%
及

1 %
的

股
權

。
 

於
同

日
，

W
ei

se
n 向

G
uo

se
n 

H
ol

di
ng

 
L

im
it

ed
（

於
20

21
年

7
月

19
日

在
英

屬
維

爾
京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

由
S

en
 

P
la

tf
or

m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全

資
擁

有
，

而
S

en
 

P
la

tf
or

m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作

為
由

紀
先

生（
作

為
委

託
人

及
保

護
人

）保
護

人
以

紀
先

生
及

其
家

屬
作

為
受

益
人

成
立

的
信

託
的

受
託

人
A

rk
 T

ru
st

 (
S

in
ga

po
re

) 
L

td
. 全

資
擁

有
）發

行
及

配
發

19
,8

00
股

股
份

。
該

股
份

配
發

完
成

後
，

W
ei

se
n 

L
im

it
ed

分
別

由
G

uo
se

n 
H

ol
di

ng
 L

im
it

ed
持

有
99

%
權

益
及

X
is

en
 L

im
it

ed
持

有
1 %

權
益

。
 

此
外

，
王

先
生

、
紀

先
生

、
Z

ha
os

en
、

W
ei

se
n 及

S
en

ya
n 各

自
為

日
期

為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境

外
一

致
行

動
協

議
的

訂
約

方
，

合
共

持
有

本
公

司
28

.1
5 %

股
權

。
境

外
一

致
行

動
協

議
的

詳
情

見
本

節
上

文「
—

 一
致

行
動

安
排

 —
 境

外
一

致
行

動
協

議
」。

(2
) 

M
at

ri
x 

C
hi

na
 E

nt
it

ei
es

指
由

左
凌

燁
先

生
最

終
控

制
的

實
體

，
包

括
：

(i
) 經

緯
創

達
，

一
家

於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持

有
本

公
司

8 .
18

06
%

的
股

權
；

及
(i

i)
創

稷
投

資
，

一
家

於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持

有
本

公
司

7 .
35

74
%

的
股

權
。

投
資

者
的

詳
情

見「
[ 編
纂

] 投
資

 —
 有

關
主

要
[ 編
纂

]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3

) 
20

21
年

10
月

22
日

，
S

V
F

 S
ub

co
通

過
S

V
F

 I
I 

C
or

te
x 

In
te

ri
m

 (
D

E
) 

L
L

C
向

S
V

F
 B

an
di

co
ot

轉
讓

本
公

司
4 ,

10
4 ,

11
3
股

F
輪

優
先

股
。

 S
V

F
 S

ub
co

及
S

V
F

 B
an

di
co

ot
均

為
S

V
F

 I
I-

2
的

聯
屬

公
司

。
[ 編
纂

] 的
詳

情
見「

[ 編
纂

] 前
投

資
 —

 有
關

主
要

[ 編
纂

]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4

) 
M

at
ri

x 
C

ay
m

an
 E

nt
it

ie
s 指

由
M

at
ri

x 
C

hi
na

 V
 G

P
 G

P
, L

td
. 最

終
控

制
的

實
體

，
包

括
M

at
ri

x 
V

及
M

at
ri

x 
V

-A
，

均
為

根
據

開
曼

群
島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獲

豁
免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 編
纂

] 的
詳

情
見「

[ 編
纂

] 投
資

 —
 有

關
主

要
[ 編
纂

]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於

20
21

年
10

月
22

日
，

M
at

ri
x 

H
K

向
M

at
ri

x 
V

轉
讓

本
公

司
60

1 ,
38

2
股

股
份

、
2 ,

31
6 ,

07
3
股

E
輪

優
先

股
及

37
1 ,

75
0
股

F
輪

優
先

股
，

M
at

ri
x 

V
持

有
M

at
ri

x 
H

K
 9

0 .
58

%
股

權
，

並
轉

讓
62

,5
42

股
股

份
、

24
0 ,

86
3
股

E
輪

優
先

股
及

38
,6

61
股

F
輪

優
先

股
予

M
at

ri
x 

V
-A

，
M

at
ri

x 
V

-A
持

有
M

at
ri

x 

H
K

 9
.4

2 %
股

權
。

於
該

等
股

份
轉

讓
完

成
後

，
M

at
ri

x 
V

及
M

at
ri

x 
V

-A
分

別
持

有
本

公
司

4 .
81

%
及

0 .
50

%
的

股
權

。
(5

) 
S

en
ya

n 在
重

組
前

是
代

表
本

公
司

若
干

員
工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的

平
台

，
以

反
映

彼
等

當
時

員
工

的
境

內
權

益
。

於
20

19
年

10
月

，
本

公
司

向
S

en
ya

n 發
行

及
配

發
3 ,

12
7 ,

99
9
股

普
通

股
。

於
20

21
年

9
月

26
日

，
因

部
分

僱
員

辭
職

，
致

使
我

們
的

股
本

由
68

,4
10

,0
91

美
元

減
少

至
68

,3
49

,1
27

美
元

，
因

此
本

公
司

沒
收

S
en

ya
n 持

有
的

60
,9

64
股

股
份

。
同

日
，

該
等

60
,9

64
股

股
份

已
獲

授
權

並
留

存
待

根
據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發

行
，

因
此

截
至

20
21

年
9
月

26
日

，
共

計
7 ,

97
2 ,

88
3
股

股
份

已
獲

授
權

並
留

存
待

根
據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發

行
。

(6
) 

S
eq

uo
ia

 E
nt

it
ie

s 指
由

沈
南

鵬
先

生
最

終
控

制
的

實
體

，
包

括
：

(i
) 

S
C

C
 V

II
，

一
家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持

有
本

公
司

1 .
81

92
%

股
權

；
及

(i
i)

S
C

C
 V

I ，
一

家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持
有

本
公

司
1 .

02
08

%
股

權
。

[ 編
纂

] 的
詳

情
見「

[ 編
纂

] 投
資

 —
 有

關
主

要
[ 編
纂

]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7

) 
G

S
 E

nt
it

ie
s 指

由
高

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最

終
控

制
的

實
體

，
包

括
W

S
 G

ro
w

th
、

W
S

 E
m

p 及
G

S
 I

I 。
[ 編
纂

] 的
詳

情
見「

[ 編
纂

] 投
資

 —
 有

關
主

要
[ 編
纂

]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於

20
21

年
6
月

21
日

，
M

er
ce

r 
In

ve
st

m
en

ts
 (

S
in

ga
po

re
) 

P
te

. L
td

. 分
別

向
W

S
 G

ro
w

th
、

W
S

 E
m

p 及
G

S
 I

I 轉
讓

95
7 ,

15
7 、

89
,3

92
及

18
4 ,

68
5
股

F
輪

優
先

股
。

於
該

等
股

份
轉

讓
完

成
後

，
W

S
 

G
ro

w
th

、
W

S
 E

m
p 及

G
S

 I
I 分

別
持

有
本

公
司

1 .
40

%
、

0 .
13

%
及

0 .
27

%
的

股
權

。
(8

) 
F

id
el

it
y 

E
nt

it
ie

s 指
由

F
IL

 L
im

it
ed

最
終

控
制

的
實

體
，

包
括

：
(i

) 
F

C
S

S
P

，
一

家
於

英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投

資
基

金
，

持
有

本
公

司
0 .

97
%

的
股

權
；

(i
i)

 F
id

el
it

y 
F

un
ds

，
一

家
於

盧
森

堡
註

冊
成

立
的

投
資

基
金

，
持

有
本

公
司

0 .
81

%
的

股
權

；
及

(i
ii

) 
F

id
el

it
y 

In
ve

st
m

en
t 

F
un

ds
，

一
家

於
英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投
資

基
金

，
持

有
本

公
司

0 .
02

%
的

股
權

。
[ 編
纂

] 的
詳

情
見「

[ 編
纂

] 投
資

 —
 有

關
主

要
[ 編
纂

]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155

歷 史 、 重 組 及 公 司 架 構

288782 \ (Project Beta_Redacted) \ 10/01/2022 \ M07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緊
隨

[ 編
纂

] 後
我
們
的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隨

[ 編
纂

] 及
[ 編
纂

] 完
成

後
我

們
的

公
司

及
股

權
架

構（
假

設
所

有
優

先
股

已
按

一
比

一
基

準
轉

換
為

股
份

及
(i

)[
編
纂

] 未
獲

行
使

，
(i

i)
於

[ 編
纂

] 時
將

根
據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項

下
獲

行
使

的
購

股
權

發
行

23
,7

61
,7

90
股

股
份

，
及

(i
ii

) 概
無

根
據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發

行
其

他
股

份
）。

合
約
安
排

王
先
生

紀
先
生

北
森
投
資

深
圳
創
投

北
森
縱
橫

其
他

公
眾
股
東

(1
0)

員
工

持
股
平
台

(9
)

本
公
司

（
開
曼
群
島
）

B
ei

se
n 

H
K

（
香
港
）

境
內
控
股
公
司

（
中
國
）

成
都
外
商
獨
資
企
業

（
中
國
）

森
豆
上
海

（
中
國
）

北
京
外
商
獨
資
企
業

（
中
國
）

境
外

境
內

M
at

ri
x 

C
hi

na

E
nt

it
ie

s 
(2

) 
 S

V
F 

B
an

di
co

ot
(3

)

SC
G

C
 

G
S 

E
nt

iti
es

(7
)

Se
qu

oi
a 

E
nt

iti
es

 (
6)

Sp
ac

e 
T

re
k 

L
.P

.

Fi
de

lit
y 

E
nt

iti
es

 (
8)

M
at

ri
x 

C
ay

m
an

 

E
nt

iti
es

 (4
)

B
ar

ga
te

L
ot

us
le

af
 

L
im

it
ed

Se
ny

an
 

In
te

rn
at

io
na

l 

L
.P

.(5
)

O
ak

ri
dg

e 
B

ei
se

n 
L

im
it

ed

H
ea

lt
hy

 
G

H
Y

 
L

im
it

ed

Z
hi

de
 O

ne
B

ei
s 

In
ve

st
m

en
t 

(B
V

I)
 L

td
. X

in
yi

n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M

ax
 W

oo
ds

 
L

im
it

ed

G
C

 H
ol

di
ng

s
G

en
es

is
 C

ap
it

al

G
C

 B
V

I 
Z

ha
os

en
(1

)

W
ei

se
n(1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王
先
生

(1
)

紀
先
生

(1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

10
0%

10
0%

10
0%

10
0%

38
.1

2%
38

.1
2%

0.
37

%
14

.3
4%

9.
05

%

附
註

(1
) 至

(8
) ：

請
參

閱
本

節「
緊

接
[ 編
纂

] 前
我

們
的

架
構

」分
節

所
載

圖
表

。
附

註
(9

) ：
於

[ 編
纂

] 及
[ 編
纂

] 完
成

後
將

根
據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項

下
獲

行
使

的
購

股
權

發
行

合
共

23
,7

61
,7

90
股

股
份

予
員

工
持

股
平

台
。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的

詳
情

見
本

文
件

附
錄

四「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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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1 )

：
緊

隨
[ 編
纂

] 及
[ 編
纂

] 完
成

後
預

期
公

眾
持

股
量

約
為

[ 編
纂

]%
（

假
設

(i
)[
編
纂

] 權
未

獲
行

使
，

(i
i)

[ 編
纂

] 時
根

據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下

的
已

行
使

購
股

權
發

行
23

,7
61

,7
90

股
股

份
，

及
(i

ii
) 概

無
其

他
股

份
根

據
[ 編
纂

] 購
股

權
計

劃
發

行
），

其
中

包
括

將
由

其
他

公
眾

股
東

及
並

非
本

公
司

核
心

關
連

人
士

的
[ 編
纂

] 投
資

者
持

有
的

股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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